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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   名 
	 
 
 
	錄取組別
	□神道學組
□基督教研究組

	學   號 
	 
	
	

	申   請 
 
原   因 
	 
 
 
 
	 
繳交證明文件 
	□醫院診斷證明書 
□服役證明書 
□其他 
 

	保   留 
 
期   限 
	自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學期起  
              學年度              保留入學資格       年至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學期止 
	
	

	通   訊 
 
住   址 
	 
	電話 
	(    ) 

	
	
	申請人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	  謹  陳 所長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同意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不同意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其他意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	承 
 
辦 
 
人 
	 
 
 
 
 
 
	教 
 
務 
 
長 
	 
 
 
	校 
 
 
 
長 
	 
 
 

	備 
 
 
 註 
	一、依據本校學則第5條新生新生因重病、簽證、服兵役、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女等理由而不能按時入學時，除招生辦法另有規定者外，應於註冊截止前檢具有關證明文件，辦理並完成保留入學資格手續，並應於期滿次學年度（或役期期滿之次學年度）學期開始後至註冊截止前，辦理註冊入學，逾期即予撤銷其入學資格。因重病、簽證等理由，保留入學資格者，保留期限最多以二年為限。學生因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女等因素並持有證明者，得於註冊截止前，向學校申請保留入學資格，入學資格保留年限依學生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女之需要申請，保留期限最多以三年為限。
二、保留入學資格毋須繳納各項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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